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植物有害生物通報及管理作業要點 

109年3月13日防檢三字第1091488288號函訂定 

112年10月25日防檢三字第1121489771號函修正 

 

一、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以下簡稱防檢署）為維護國內農

作物健康及生產環境安全，建立植物有害生物（以下簡稱有

害生物）通報、啟動損害調查評估、執行防治管理及風險溝

通等作業之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有害生物依發生情形分為： 

（一） 國內無發生紀錄者。 

（二） 國內已發生惟其寄主或地理分布範圍屬新紀錄者。 

（三） 國內已發生且具重大為害風險者。 

三、 通報來源： 

（一） 國內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學校、法人或依

法設立登記之團體、民眾。 

（二）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四、 通報來源屬前點第一款者，其通報方式、通報內容及有害生

物鑑定程序如下： 

（一） 通報方式：以電話、即時通訊軟體、傳真、電子郵件等

方式，或透過植物疫情通報系統通報防檢署。 

（二） 通報內容：通報人姓名、聯絡方式、發現時間、發生地

點、植物種類、植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發生範圍、病徵

或為害狀描述、有害生物名稱、形態特徵或為害狀影像

圖檔等資訊。 

（三） 鑑定程序：通報人應填寫「送請鑑定植物有害生物報告

表」（附件1），併同有害生物樣品寄送至防檢署指定之

專家鑑定。如通報人無法寄送樣品，應妥善保存，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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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署或其委託之人員寄送。防檢署應於七日內主動追

蹤鑑定結果，必要時得延長。 

五、 通報來源屬第三點第二款者，其通報方式、通報內容、有害

生物鑑定及疫情確認程序如下： 

（一） 通報方式：防檢署接獲國外植物檢疫機關通知。 

（二） 通報內容：防檢署接獲通報後應確認輸出人姓名、聯絡

方式、有害生物名稱及影像圖檔等資訊，必要時洽詢國

外植物檢疫機關。 

（三） 鑑定程序：防檢署確認取得國外植物檢疫機關所出具我

國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不合格之官方文件，或檢出

有害生物之官方鑑定報告。 

（四） 疫情確認：由防檢署追溯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之產地、

集貨場、包裝場或貨櫃集散地等有害生物可能存在之地

點，進行偵察調查，確認有害生物存在情形。 

六、 有害生物經鑑定確認後，由防檢署依下列機制啟動損害調查

評估作業： 

（一） 鑑定屬第二點第一款之有害生物且僅發生於邊境之港

口、航空站或貨櫃集散站者：無需進行損害調查評估作

業。 

（二） 鑑定屬第二點第一款之有害生物且疫情發生於作物生產

地，或屬第二點第二款之有害生物者： 

1. 防檢署應請專家進行有害生物發生及擴散蔓延之損害調

查評估，損害調查評估作業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必要時

得延長。 

2. 損害調查評估作業進行同時，防檢署應進行初步綜合評

估，若對國內農業生產環境危害風險高時，應召開專家

會議或緊急防治會議，確定防治方法，並依據植物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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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之一規定，執行防治作

業；若初步綜合評估結果顯示危害風險低時，則俟損害

調查評估作業完成後，再依結果採取對應之作為。 

（三） 鑑定屬第二點第三款之有害生物者：在國內對產業為害

及損失風險明確，無需啟動損害調查評估作業。 

七、 有害生物屬第二點第一款且為「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

品檢疫規定」之甲項檢疫有害生物者，防檢署應採取防治作

業如下（流程圖如附件2）： 

（一） 實地勘查及緊急撲滅： 

1. 防檢署於接獲鑑定結果五日內會同有關部會、地方政

府、防檢署所屬轄區分署、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及專家

等人員進行實地勘查。勘查前應備妥定位、照相、採

樣、紀錄及交通運輸等工具。 

2. 勘查項目包括發生地點、寄主植物種類、發生面積、有

害生物發生情形等，防檢署於訪談相關人員後，進行緊

急撲滅工作，並填寫「植物有害生物實地勘查紀錄」

（附件3）。 

3. 為掌握疫情，應追溯其所有可能來源、寄主植物範圍、

傳播途徑，並進行偵察調查作業。 

（二） 緊急防治會議：防檢署於實地勘查後三日內邀集相關單

位及人員召開緊急防治會議，確定後續防檢疫作為及應

變措施。 

（三） 防治作業分工及執行： 

1. 防檢署：依據疫情嚴重性，發布有害生物預警、劃定疫

區、公告緊急防治藥劑、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緊急防治及

加強輸入檢疫作業等工作，並採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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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或禁止疫區內植物、植物產品、土壤及其包

裝、容器、栽培介質之遷移。 

（2） 限制或禁止種植相關之感受性植物；必要時，對已

種植者，限期清除或銷燬。 

（3） 限期清除或銷燬罹患、疑患有害生物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 

（4） 強制撲殺相關之有害生物，或禁止養殖。 

2. 地方政府：執行偵察調查及緊急防治作業。如防治作業

有前目(2)或(3)情形時，應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組織評價委員會，並依評價結果發給補償費。 

3. 相關部會及其所屬機關：於所轄場域執行移動管制，並

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偵察調查及緊急防治作業。 

（四） 解除管制程序：地方政府完成緊急防治作業後，應持續

偵察調查，如於指定期間內未再發現有害生物，向防檢

署申請解除管制。 

（五） 調整防治策略：倘偵察調查結果仍持續發現，無法將有

害生物撲滅或侷限於特定區域範圍內時，則由防檢署評

估公告為特定疫病蟲害之種類、範圍，並訂定監測或調

查計畫，依本法第八條之規定加強管理。 

八、 有害生物屬第二點第一款且非屬「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

產品檢疫規定」之甲項檢疫有害生物，或屬第二點第二款之

有害生物者，防檢署應採取防治作業如下（流程圖如附件

4）： 

（一） 實地勘查：防檢署於接獲鑑定結果五日內會同有關部

會、地方政府、防檢署所屬轄區分署、農業部試驗改良

場所及專家等人員進行實地勘查，並製作「植物有害生

物實地勘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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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發生於邊境之港口、航空站或貨櫃集散站者外，防檢

署啟動損害調查評估作業，同時進行初步綜合評估，如

對國內農業生產環境危害風險高時，召開專家會議，確

定防治方法。發生地點如為非開放空間（如溫室或穀倉

等），則由地方政府通知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管理

人立即進行防治。 

（三） 防治作業分工及執行： 

1. 防檢署：依據疫情嚴重性，發布有害生物預警、劃定疫

區、公告緊急防治藥劑、督導地方政府辦理防治及加強

輸入檢疫作業等工作，並採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1） 限制或禁止疫區內植物、植物產品、土壤及其包

裝、容器、栽培介質之遷移。 

（2） 限制或禁止種植相關之感受性植物；必要時，對已

種植者，限期清除或銷燬。 

（3） 限期清除或銷燬罹患、疑患有害生物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 

（4） 強制撲殺相關之有害生物，或禁止養殖。 

（5） 指定區域實施共同防治。 

2. 地方政府：執行偵察調查、通知並督導植物或植物產品

所有人或管理人進行防治作業。如防治作業有前目(2)

或(3)情形時，應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組織評價

委員會，並依評價結果發給補償費。 

3. 相關部會及其所屬機關：於所轄場域執行移動管制，並

督導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管理人進行防治作業，協

助地方政府辦理偵察調查等作業。 

4. 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開發監測及防治技術、協助偵察

調查及防治技術指導等工作。 

5



（四） 依據損害調查評估結果，防檢署應採取下列作為： 

1. 中度風險以上：完成防治作業後，於管制區域內之植物

或植物產品、土壤及其包裝、容器、栽培介質等應立即

銷燬。倘偵察調查結果仍持續發現，無法侷限有害生物

於特定區域範圍內時，由防檢署評估公告為特定疫病蟲

害之種類、範圍，並訂定監測或調查計畫，依本法第八

條之規定加強管理。 

2. 低度風險者：無須進行後續管理。 

（五） 解除管制程序： 

1. 地方政府完成防治作業後，持續偵察調查，如於指定期

間內未再發現有害生物，向防檢署申請解除管制。 

2. 如持續發生則依據損害調查評估風險結果，低度風險

者，由防檢署逕予解除管制；中度風險以上者，由地方

政府持續進行監測及防治。 

九、 有害生物屬第二點第三款者，防檢署應採取防治作業如下

（流程圖如附件5）： 

（一） 防檢署於接獲鑑定結果後評估疫情有大規模嚴重發生之

虞時，應立即發布預警。 

（二） 高風險地區加強監測調查作業，必要時得會同地方政府

及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人員進行實地勘查，掌握發生區

域面積及發生程度。 

（三） 由防檢署評估公告為特定疫病蟲害之種類、範圍，並訂

定監測或調查計畫，依本法第八條之規定加強管理。 

（四） 防治作業分工及執行： 

1. 防檢署：發布有害生物預警、訂定監測或調查計畫、公

告防治方案及督導地方政府辦理防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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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執行有害生物監測或調查、擬訂並執行地區

防治計畫及辦理防治宣導等工作。 

3. 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協助監測調查、防治技術指導等

工作。 

（五） 解除管制程序：依據防檢署訂定之監測調查計畫或防治

方案辦理，地方政府執行防治作業並持續監測、蒐集疫

情資料，至疫情趨緩或作物易受為害生長期結束為止。 

十、 風險溝通作業流程如下： 

（一） 啟動時機： 

1. 有害生物屬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防檢署於接獲通報

並完成鑑定程序後啟動。 

2. 有害生物屬第二點第三款；於疫情大規模嚴重發生且發

布預警後啟動。 

（二） 溝通方式及管道： 

1. 防檢署於獲得有害生物最新疫情現況時，應主動與利害

關係人進行風險溝通。 

2. 得採用公文、新聞稿、官方網站、官方粉絲專頁、即時

通訊軟體、傳真、電子郵件等聯絡方式，主動向公眾及

媒體公開揭露疫情資訊。 

（三） 風險溝通作業分工及執行： 

1. 防檢署：公布有害生物學名、形態特徵、寄主範圍、發

生地理環境條件等生物學特性，已劃定疫區範圍、可能

來源途徑、發現通報資訊及整體防治現況等。 

2. 地方政府：說明地區防治工作及民眾宣導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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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請鑑定植物有害生物報告表 

送請鑑定單位  聯絡人  鑑定單位  鑑定者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送請鑑定日期  鑑定日期  

序號 樣品編號 
植物或產品 

（部位） 

鑑定 

項目 
鑑定結果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簽名) 

 

 

 

 

取樣日期           取樣人員           

送請鑑定日期           聯絡人           

    

鑑定日期           鑑定者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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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害生物通報及管理作業流程圖 

 （國內無發生紀錄且為甲項檢疫有害生物） 

  

附件 2 

無法侷限

特定區域 

調整緊急

防治作業

內容 

持續偵察調查未再發現 

持續發現 

產地 邊境 

實地勘查及緊急撲滅 

損害調查評估作業 

緊急防治會議 

緊急防治作業 

附著於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出具官方鑑定報告 

送請鑑定 

存在農業場域或自然環境中 

甲項檢疫有害生物 

民眾或民間團體、

植物防疫機關或受

其委託之機關/機構 

電話、即時通訊軟

體、傳真、電子郵件

或透過植物疫情通 

報系統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防檢署追溯有害生

物可能來源、進行

偵察調查，確認存 

在情形 

邊境檢疫作業時

發現 

疫情確認 

國外植物檢疫機 

關通報防檢署 

目視、偵察調查或

診斷鑑定時發現 

通報人 

通報防檢署 

確認有害生物種類 

植物有害生物 

調整防治策略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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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害生物實地勘查紀錄 

勘查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勘查地點  

植物所有人 

或管理人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住 址   

現勘情形 

植物種類及數量： 

植物種植面積： 

有害生物發生情形： 

 

 

補充說明： 

 

 

與植物所有

人或管理人

訪談情形 

植物來源： 

 

植物出售或遷移情形： 

 

補充說明： 

 

緊急撲滅 

情形 

 

 

紀錄人員  

會同人員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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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害生物通報及管理作業流程圖 

（國內無發生紀錄且非屬甲項檢疫有害生物，或國內已發生惟其寄主或地

理分布範圍屬新紀錄者） 

  

偵察調查

持續發現 

危害風險低 

危害風險高 

附件 4 

附著於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出具官方鑑定報告 

送請鑑定 

存在農業場域或自然環境中 

民眾或民間團體、

植物防疫機關或受

其委託之機關/機構 

電話、即時通訊軟

體、傳真、電子郵件

或透過植物疫情通 

報系統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防檢署追溯有害生

物可能來源、進行

偵察調查，確認存 

在情形 

邊境檢疫作業時
發現 

疫情確認 

國外植物檢疫機 
關通報防檢署 

目視、偵察調查或
診斷鑑定時發現 

通報人 

通報防檢署 

確認有害生物種類 

植物有害生物 

國內無紀錄且非屬甲項檢疫有害生物或 

國內已發生惟寄主或分布屬新紀錄 

初步綜合評估 

專家會議 

無法侷限

特定區域 

調整防治作業內容 

偵察調查未再發現 

解除列管 

防治作業 

損害調查
評估作業 

低度風險 中度風險以上 

調整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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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害生物通報及管理作業流程圖 

（國內已發生且具重大為害風險） 

 

 

 

附件 5 

送請鑑定 

附著於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出具官方鑑定報告 

存在農業場域或自然環境中 

國內已發生且具重大為害風險之 
有害生物 

民眾或民間團體、植

物防疫機關或受其

委託之機關/機構 

電話、即時通訊軟

體、傳真、電子郵件

或透過植物疫情通 

報系統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防檢署追溯有害生

物可能來源、進行偵

察調查，確認存在情 

形 

邊境檢疫作業時 

發現 

疫情確認 

國外植物檢疫機關  

通報防檢署 

目視、監測調查或

診斷鑑定時發現 

通報人通報防檢署 

確認有害生物種類 

植物有害生物 

發布預警，高風險地區加強監測調查 

防治作業 

解除列管 

有害生物評估列

入官方監測項目 

疫情趨緩輕微，且作物好

發生長期或產期已結束時 

12  




